《学位英语》考试考场规则
一、所有考生须凭准考证、有效身份证件（身份证或学生证）参加考试。
二、考生须于开考前15分钟进入考场，考试开始后迟到30分钟以上者，取消当场考试资格。考试须满30分钟方可交卷离场。

三、考生进入考场后，应将准考证、身份证或学生证等有效证件放在桌子左上角或右上角，以备监考老师查验。

四、考试开始后，考生应先在答题卡上填写本人姓名、学号等相关信息。

五、考试将统一采用机读卡方式阅卷，请考生提前准备好2B铅笔、橡皮擦等用具，并按要求填涂。学号中带英文字母“Z”的，涂机读卡中“Z”时请涂第一行。

六、考试结束时，考生须将答卷交到监考老师处，并在交卷签名表上签名后方可离去。凡考生不交卷、不签名、或签别名者，试卷作废。

七、考生考试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，按照《西南政法大学学生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（西政校发〔2024〕137号）有关规定执行。

